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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本文件代替QB/T 2572—2012《乙氧基化烷基硫酸铵》，与QB/T 2572—2012相比，除结构调整

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更改了乙氧基化烷基硫酸铵含量的项目名称，变更为阴离子活性物含量（见5.3，2012年版

的4.3）； 

——更改了乙氧基化烷基硫酸铵含量的要求（见5.3，2012年版的4.3）； 

——删除了色泽检验的精密度要求（见6.8，2012年版的5.8.2）； 

——删除了仲裁规则（见2012年版的6.5）； 

——修改了产品保质期（见8.5，2012年版的7.5）。 

本文件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表面活性剂和洗涤用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72）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02年首次发布为QB/T 2572—2002 

——2012年第一次修订； 

——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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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氧基化烷基硫酸铵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乙氧基化烷基硫酸铵的技术要求，描述了相应的试验方法，规定了检验规则、标

志、包装、运输、贮存和保质期的内容，同时给出了便于技术规定的分类。 

本文件适用于各种工艺生产的乙氧基化烷基硫酸铵工业产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

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049 工业用化工产品 铁含量测定的通用方法 1,10-菲啰啉分光光度法 

GB/T 3143 液体化学品颜色测定法（Hazen 单位——铂-钴色号） 

GB/T 5173 表面活性剂和洗涤剂  阴离子活性物的测定  直接两相滴定法 

 GB/T 6366 表面活性剂  无机硫酸盐含量的测定  滴定法 

 GB/T 6368 表面活性剂  水溶液 pH 值的测定  电位法 

GB/T 8170 修约值比较法  

GB/T 13530 乙氧基化烷基硫酸钠试验方法 

 GB/T 17829—202X 聚乙氧基化脂肪醇 

GB/T 26388 表面活性剂中二噁烷残留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产品分类 

4.1 结构式 

乙氧基化烷基硫酸铵简称 AES-A，其分子式为： 

RO(CH2CH2O)nSO3NH4  （R 主组分为 C12～C15 烷基；n=1～3） 

4.2 分类 

高浓度产品：膏状。 

低浓度产品：液状。 

5  技术要求 

5.1  外观 

膏状：25℃时，白色或浅黄色凝胶状膏体。 

液状：25℃时，无色或浅黄色液体。 

5.2  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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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异常气味。 

5.3  理化指标 

乙氧基化烷基硫酸铵产品的理化指标应符合表1的要求。 

表 1 乙氧基化烷基硫酸铵的理化指标 

项  目 膏状 液状 

阴离子活性物含量/%  70.0 ± 2.0 指标值± 1.0 

未硫酸化物含量/% ≤ 3.5 1.5 

硫酸铵含量/% ≤ 1.5 0.5 

氯化铵含量/% ≤ 0.5 0.2 

铁含量/(mg/kg) ≤ 5 

pH（1%水溶液，25℃）  5.5～7.0 

色泽(以 5%AES-A 计，水溶液)/Hazen ≤ 30 

1，4-二噁烷（以 100%AES-A 计）/(mg/kg) ≤ 100 

 

6  试验方法 

    除非另有说明，在分析中仅使用确认为分析纯的试剂和符合GB/T 6682三级或以上的水。 

6.1  外观、气味 

感官测定。 

6.2  阴离子活性物含量 

6.2.1  乙氧基化烷基硫酸铵平均相对分子质量的测定 

6.2.1.1  仲裁法 

按 GB/T 13530 的规定进行。 

6.2.1.2  计算法 

按 GB/T 17829-1999 中 5.6.2 和 5.6.3.1，得到聚乙氧基化脂肪醇的平均相对分子质量，乙氧基化

烷基硫酸铵的平均相对分子质量 M按式（1）计算： 

M = M1 + M2 + M3 …………………………………………………（1） 

式中： 

    M——乙氧基化烷基硫酸铵平均相对分子质量； 

    M1——聚乙氧基化脂肪醇的平均相对分子质量； 

    M2——三氧化硫相对分子质量，以 80 计； 

M3——氨的相对分子质量，以 17 计。 

计算结果表示至个位。 

6.2.2  阴离子活性物含量的测定 

6.2.2.1 按 GB/T 5173 的规定进行，应用 6.2.1 所得平均相对分子质量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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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2 精密度 

在重复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的测定结果之差应不超过平均值的 0.6%，以大于 0.6%的情况

不超过 5%为前提。 

对同一样品，在两个试验室中测定，所得结果之差应不超过平均值的 1.0%，以大于 1.0%的情况

不超过 5%为前提。 

6.3  未硫酸化物含量 

按 GB/T 13530 的规定进行。 

试样中未硫酸化物含量（X）以质量分数计，按式（2）计算： 

𝑿 =
𝟓×𝒎

𝒎𝟎
× 𝟏𝟎𝟎%………………………………………………………（2） 

式中： 

m——圆底烧瓶中物质量，单位为克（g）； 

m0——试验份的质量，单位为克（g）。 

6.4  硫酸铵含量 

6.4.1 按 GB/T 6366 的规定进行，硫酸铵的含量（Y）以质量分数计，按式（3）计算： 

𝑌 =
0.132×𝑐×𝑉1×100

𝑀0×𝑉0
 × 100%…………………………………………（3） 

式中： 

    M
o
——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g）； 

    V
o
——测定时移取试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V
1
——滴定耗用硝酸铅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c——硝酸铅标准溶液的浓度，单位为摩尔每升（mol/L）； 

    0.132——硫酸铵 (NH4)2SO4的毫摩尔质量，单位为克每毫摩尔（g/mmol）。 

6.4.2 精密度 

在重复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的测定结果之差应不超过平均值的 3.7%，以大于 3.7%的情况

不超过 5%为前提。 

对同一样品，在两个试验室中测定，所得结果之差应不超过平均值的 17%，以大于 17%的情况

不超过 5%为前提。 

6.5  氯化铵含量 

按附录 A 测定。 

6.6 铁含量 

按 GB/T 3049 的规定进行。 

6.7 pH值 

按 GB/T 6368 的规定测定 25 ℃时样品 1%水溶液的 pH 值。 

6.8 色泽 

按 GB/T 3143 的规定测定 5%AES-A 活性物水溶液的色泽。 

6.9 1,4-二噁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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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GB/T 26388 的规定进行。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7.1.1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项目包括第 5 章中规定的外观、气味、阴离子活性物含量、未硫酸化物含量、硫酸铵

含量、氯化铵含量、pH 值、色泽、1,4-二噁烷。 

7.1.2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包括第 5 章规定的全部指标项目，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正常生产情况下，应定期进行（每三个月一次）； 

b) 原料、配方、工艺、生产设备、管理等方面有较大变化（包括人员素质）可能影响产品质量

和性能时； 

c) 长期停车后再恢复生产时；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e)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7.2  组批与抽样规则 

7.2.1 组批 

乙氧基化烷基硫酸铵产品以一次交付的同一类型、规格、批号的产品组成一交付批。乙氧基化

烷基硫酸铵产品应由生产厂的质量检验部门按照本标准规定的试验方法检验合格，并签发质量合格

证方可出厂。收货方凭产品质量检验证书验收，必要时按 7.2.2 和 7.3 的规定在一个月内抽样验收或

仲裁。 

7.2.2 抽样 

桶装产品根据产品批量大小按表 2 确定样本大小，从批中随机抽取样本单位。 

表 2 桶装产品的批量和样本大小 

单位为桶 

批量 ≤15 16~50 51~150 151~500 >500 

样本大小 2 3 5 8 13 

对桶装产品，取样时用洁净干燥的玻璃管或其他取样器插入样本单位中间部位，从各样本桶中

采取等量样品。 

罐（车、船）装产品，以 1 罐（车、船）为一个样本单位。 

对于横截面均匀一致的罐、车和船，采用等量合并从罐（车、船）的顶液面到罐（车、船）的底

液面的高度的上、中、下液面处所采取试样组合而成的方法，用取样器进行取样。 

取样总量约 500 g，分成两份。一份用于检测，一份封存备用。 

7.3  判定规则 

检验结果按 GB/T 8170 修约值比较法判定产品合格或不合格，若有一项或一项以上指标不符合

本标准的规定，应再从交付批中加倍取样，对不合格项进行复检，如复检结果符合本标准规定，则

判该批产品合格，如仍不合格，则判该批产品不合格。 

7.4  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书 

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书应包括：生产厂家名称、厂址、产品名称、执行标准编号、批号、批量、

质量指标（包括平均相对分子质量）、生产日期等。收货方凭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书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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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保质期 

8.1  标志 

产品的包装容器外印刷的标志（图案及文字）应清晰、不脱色，并标明： 

a) 产品名称、商标、执行标准编号； 

b) 生产日期或生产批号； 

c) 净含量； 

d) 生产厂家名称、地址（含省、市、县）、邮政编码； 

e) 有防雨、防水、小心轻放等文字或标记。 

8.2  包装 

产品应使用清洁的内衬塑料袋的大盖金属圆桶、塑料桶或不影响产品质量的容器包装，或使用

清洁的、不影响产品质量的罐（车、船）包装。 

产品装入容器应根据气温变化留有空隙，灌装后应封口良好，防止渗水。 

包装的净重应符合标称质量。 

8.3  运输 

产品在运输时应竖放，盖口朝上，加有遮盖物，防雨、防晒，轻装轻卸，避免包装损坏。 

8.4  贮存 

产品应贮存于干燥、通风条件好的库房，室外存放应有相应的遮阳、防雨措施。 

8.5  保质期 

在规定的运输和包装贮存条件下，在包装完整未经启封的情况下，从生产之日起保质期不低于

半年，按销售包装实际标注方式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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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表面活性剂中氯化物的检验  比浊法 

 

A.1 原理 

在硝酸酸化条件下，向试样溶液和标准氯化钠溶液中，分别加入标准硝酸银溶液，目视比较其

因生成悬浮体氯化银沉淀而产生的浊度。 

A.2 仪器 

普通实验室仪器和 

A.2.1 纳氏比色管，50 mL； 

A.2.2 移液管，1 mL，10 mL。 

A.3 试剂 

A.3.1 硝酸，13 %溶液； 

A.3.2 硝酸银，c(AgNO3)=0.1 mol/L； 

A.3.3 无水乙醇； 

A.3.4 氯化钠，基准试剂。 

A.4 标准氯化钠溶液制备 

准确称取于 500 ℃～600 ℃灼烧至恒重的氯化钠（A.3.4）0.165 g，溶解于水后转移至 1000 mL

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储备液（每 1mL 含 0.1 mg Cl）。 

临用前，移取储备液 10.0 mL，置于 100 mL 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即得标准氯化

钠稀释液（每 1 mL 含 0.01 mg Cl）。 

A.5 试样制备 

按式(A.1)称取试验份（称准至 0.001 g），溶解定容至 100 mL。 

100A
M

B


= ………………………………………………………(A.1) 

式中： 

M——试验份质量，单位为克（g）； 

A——标准氯化钠稀释液中的含氯量，单位为毫克（mg）； 

B——指标规定的氯含量，以百分数（%）表示； 

100——试验份的稀释倍数。 

示例： 

表 A.1 

试样类型 指标规定的氯化铵含量，% 氯化铵含量折为氯含量（B），% 试验份质量，g 

膏状 0.5 0.332 0.301 

液状 0.2 0.133 0.752 

A.6 试验程序 

分别移取试样溶液和标准氯化钠稀释液 1.0 mL 于两支 50 mL 纳氏比色管中，分别加入硝酸溶

液（A.3.1）10 mL（若试液不澄清，应过滤），加水使成约 40 mL，摇匀，再分别加入硝酸银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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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2）1.0 mL 于纳氏比色管中，用水稀释成 50 mL，摇匀，在暗处放置 5 min，随即将它们同置于

黑色背景上，从比色管上方垂直向下观察，比较，即得。若有泡沫，可滴加无水乙醇消泡。试液与比

较液的操作必须一致。 

注：为防止过滤用的滤纸含有氯化物，可预先用含有硝酸的水溶液淋洗，确认无氯化物后方可使用。 

A.7 结果表示 

目测，若试样溶液浊度低于或相当于对比溶液，则判为合格；反之，则判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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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标准《乙氧基化烷基硫酸铵》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概况 

1、任务来源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2025年工业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要求2026年完成《乙氧基化烷基硫酸铵》行业

标准﹙项目编号2025-1528T-QB﹚进行修订。主要起草单位：中国日用化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中轻检验认证

（太原）有限公司等单位。 

2、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阶段：针对《乙氧基化烷基硫酸铵》标准的修订工作，标委会秘书处进行了相应的工作安排，安

排起草单位对标准中所要采纳的分析方法及指标值进行了充分的实验分析验证，同时参考近些年该产品市场

调查情况，在此基础上起草了征求意见稿，报标委会秘书处。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修订理由和编制原则 

乙氧基化烷基硫酸铵是一种典型的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具有的良好的去污力、抗硬水性、较低的刺激

性、较高的发泡力以及优异的配伍性能，大量应用于香波、沐浴露等个人护理产品中，尤其适合配制低pH

（中性至弱酸性）产品。QB/T 2572—2012发布实施以后，被业内广泛采用，但在实施过程中发现存在一些

问题（如色泽单位、某些指标项目名称不准确、仲裁规则不适用等问题）需要即时修订。另外，GB/T 

13529—2022对应的产品乙氧基化烷基硫酸钠是与乙氧基化烷基硫酸铵相似的一类产品，该标准已于2022年

重新修订。为与相关标准相协调，与市场需求相适应，为更严格地规范市场、监督产品质量，特提出本标

准修订计划。 

2、主要内容 

标准修订主要考虑了以下方面： 

（1）核实标准中的规范性引用文件； 

（2）按照GB/T 1.1—2020要求对标准文本重新进行编辑性修改。 

（3）核实指标项目名称、单位、仲裁规则。 

（4）规范标准内容，与现行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修订后新标准与QB/T 2572—2012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更改了乙氧基化烷基硫酸铵含量的项目名称，变更为阴离子活性物含量（见5.3，2012年版的4.3）； 

——更改了乙氧基化烷基硫酸铵含量的要求（见5.3，2012年版的4.3）； 

——删除了色泽检验的精密度要求（见6.8，2012年版的5.8.2）； 

——删除了仲裁规则（见2012年版的6.5）； 

——修改了产品保质期（见8.5，2012年版的7.5）。 

三、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2  

未涉及专利等知识产权问题。  

四、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等情况 

本标准在修订过程中做了市场商品的数据调研，力求产品质量和性能特性的有机结合，为该类产品的生

产企业提供一个技术创新、转化、扩散的平台，进而达到引导产业技术进步的目的。本标准加强了与相关标准

之间的一致性，以便于提高采标率。  

五、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无  

六、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与表面活性剂行业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协调一致，未发生冲突，与现行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意见。  

八、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标准性质是国家推荐性标准。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6 个月后实施。  

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发布实施后，代替QB/T 2572—2012。  

十一、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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